电科院电缆燃烧实验室环境影响评价咨询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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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2756678]1.1  本技术要求适用于广州供电局的电科院电缆燃烧实验室环境影响评价咨询服务， 它提出了该项目的区域环境质量现状分析、环境保护目标及评价标准、主要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分析、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总结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1.2  本技术要求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凡本技术要求中未规定，但在相关的行业标准、国家标准或IEC标准中有规定的规范条文，供应商应按相应标准的条文提供服务。
实施要求
2.1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HJ 2.1-2016）、《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的要求编制环评报告；
2.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通过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建设项目工程分析、区域环境质量现状分析、环境保护目标及评价标准、主要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分析对项目进行环境评价取得主管部门的批复文件；
2.3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文件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行现场验收自查，自查工作由派遣的项目负责人到项目现场开展工作；自查发现未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的，应及时向甲方反馈并提出合理可行的整改意见，对整改完成情况进行跟踪确认；
2.4编制验收监测方案，监测点位、监测因子以及监测频次需满足环评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验收监测结果进行达标性判定，对不能符合标准的应分析原因提出整改建议，对整改完成情况进行跟踪确认；
2.5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的要求编制验收报告，组织专家现场核查与验收，针对专家现场核查时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提出合理的整改意见及对策，对整改完成情况进行跟踪确认，最终须取得专家出具的验收合格意见完成项目环保验收备案。
2.6供应商自合同签订起60日内向当地环保部门提交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并获得受理。

